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永顺段）建设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EPC）变更公告

（招标编号：HNXZ-2023-ZB02-XMZB-0277-1）

       
一、内容：

   详见公告正文。

二、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永顺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0743-5223772。                    

三、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湖南塔卧苏区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地    

址：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灵溪镇不二门温泉游客服务中心负一

楼综合办公室                                                 

   联 系 人：向先生                             

   电    话：177 1170 0593                                                   

   电子邮件：/                             

   招标代理机构：湖南省湘咨工程咨询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湖南省长沙市东二环一段1139号，湖南国际商务中心二楼

   联 系 人： 王学海、田甜、袁军、刘秋桃

   电    话： 155 8160 0098

   电子邮件： 425775386@qq.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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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永顺段）建设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EP

C）变更公告

各潜在投标人：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永顺段）建设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EPC）于2023年6月1日在《

湖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湘西州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永顺县人民政府网站》

上发布招标公告。对投标人提交的问题经过汇总归类，类似问题不逐个答复。

一、对投标人问题的回复

问题1、工程总承包项目负责人和施工项目负责人是否可以为一人？ 

答：可以为同一人，但须同时满足项目负责人和施工负责人的资格要求。

问题2、招标文件P16页投标人须知前附表3.7.3“投标文件应当由法定代表人（或其

委托代理人）签名（或加盖印章），并加盖投标人的单位公章。”请问联合体投标时，除

联合体协议外，投标函部分其他内容是否只需联合体牵头人按招标文件格式中的落款盖电

子印章？不需要每页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名（或加盖印章）？ 

答：联合体投标时，除联合体协议外，投标函部分其他内容只需联合体牵头人按招标

文件格式中的落款盖电子印章，并由联合体牵头方（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名（或加盖印章

），具体的盖章位置以招标文件第六章格式规定的为准。

问题3、逾期竣工违约金专用合同条件第8.7.2条约定条款较多，请问投标函附录中约

定内容中是否可以“按合同约定条款执行”填写？

答：可以。

问题4、逾期竣工违约金最高限额未明确，请问是否明确或按“合同签订时另行约定

”填写？ 

答：在合同专用条款中已约定，投标函附录中可填写“按合同约定条款执行”或“暂

定合同价款的20%”。

问题5、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永顺段）建设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EPC）：请明确本次

报价是否为费率报价；如否，请提供工程量清单？

答：本项目按清单报价。概算审核表已在项目资料中提供，投标单位依据自行设计图

纸完善工程量清单，按清单报价，并承担由于计算差错而产生的风险。

问题6：该工程设计资质要求建筑行业乙级（或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专业乙级及以

上）和市政行业丙级及以上（或市政行业（道路工程）专业设计丙级及以上），即建筑工

程乙级与市政道路专业丙级为最低标准，该项资质设置明显有误，该工程为建筑为主，景

观、停车场，园区内部道路为辅，道路为园区内道路，并非市政道路，按工程内容应该确

Administrator
4-2



定最低资质要求为建筑行业乙级（或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专业乙级及以上）和风景园林

专业乙级。

答：本次招标范围包括红线范围以外两个地块中间连接道路，该道路不属于园区内部

道路。本次资质不做调整，按原招标文件执行。

问题7：P70页（15），承包人应充分考虑天气、施工人员在场外食宿、材料设备二次

搬运、成品保护等各种因素对施工费用和工期造成的影响，承包人承诺在前述可能影响工

期和费用的因素出现时不要求发包人增加费用和顺延工期。建议：如非承包人原因造成施

工费用增加和工期延误的，应由发包人负责承担增加费用且顺延工期。

答：可以。

问题8、P74页，4.6.2.4发票开具及费用收取均以联合体牵头人名义进行。合同款项

支付到联合体牵头人帐上后，由联合体各方按联合体协议书约定自行分配，所有纠纷与发

包人无关。建议：因设计和施工增值税税金的差别，合同价款中设计费应由发包人支付至

设计单位，建安工程施工费支付至施工单位，并由承包人联合体各方分别向发包人开具合

法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答：按原合同条款执行。

问题9、P86页，10.3.3 

发包人逾期接收工程的违约责任：无违约责任，不计算违约金。建议：发包人与承包人违

约责任计算方式不平等，应与承包人的违约计算方式保持一致。

答：按原合同条款执行。

问题10、P91页，13.8.3 

关于采用其他方式调整合同价款的约定：市场价格引起的材料价格波动均不调整，包括上

涨和下跌。建议：因市场价格波动造成主要材料价格发生变化，应根据湖南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发布的湘建价[2018]129号文件《湖南省建筑工程材料预算价格编制与管理办法》

，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工程、仿古建筑、房屋修缮工程等的主要材料预算价格或市场价格

涨降幅度在±3%及以上，装饰和园林景观及安装工程等主要材料预算价格或市场价格涨降

幅度在±5%及以上时，该单项主要材料价格应按规定全部调整。

答：按原合同条款执行。

问题11、P96页，（2）因发包人原因未能按合同约定支付合同价款的违约责任：无违

约责任，不计算违约金。建议：因发包人原因未能按合同约定支付合同价款，应以逾期付

款金额为基准，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三倍支付

利息。因发包人逾期支付工程款造成承包人设备停工、窝工等损失，应由发包人负责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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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按原合同条款执行。

问题12、P96页，（5）因发包人违反合同约定造成暂停施工的违约责任：仅顺延工期

。建议：因发包人的原因致使工程中途停建、缓建的,发包人应当采取措施弥补或者减少

损失,并赔偿承包人由此造成的停工、窝工、倒运、机械设备调迁、材料和构件积压等损

失和实际费用。

答：按原合同条款执行。

问题13、P96页，（6）发包人无正当理由没有在约定期限内发出复工指示，导致承包

人无法复工的违约责任：仅顺延工期。建议：因发包人无正当理由没有在约定期限内发出

复工指示，由此造成的费用损失与工期延误应由发包人负责承担。

答：按原合同条款执行。

二、本次答疑作为招标文件组成部分，与招标文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招标公告、招

标文件如涉及下述内容的应作相应修改，若本公告与招标文件有不一致之处，应以本公告

为准。请各投标人自行关注，恕不另行通知，如有遗漏招标人概不负责。

招标人：湖南塔卧苏区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地址：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灵溪镇不二门温泉游客服务中心负一楼综合办

公室；

联系人：向先生；

电话：177 1170 0593；

招标代理机构：湖南省湘咨工程咨询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长沙市东二环一段1139号，湖南国际商务中心二楼；

联系人：王学海、田甜、袁军、刘秋桃；

电话：0731-84446410转2157（155 8160 0098 ）。

招标投标监督机构：永顺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地址：永顺县灵溪镇永顺大道99号。

电话：0743-5223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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